房地产租金评估委托合同
委托方：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估价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齐宏
住所地（送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1001
邮编：100029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房屋的设定条件下房地产评估事宜（以下简称本项目）达成一致意见,并订立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委托事项
甲方现委托乙方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设定产权可完善可合法出租条件下的作为商业用房出租使用的租金水平进行评估, 为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住宅建设服务中心拟将委估对象出租而了解其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并出具评估报告。现就相关事宜的设定说明如下：
（一）本次委托评估时点为现场查勘日，即2019年8月30日。
（二）委估对象：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甲2号楼。
（三）设定委估对象：暂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设定委估对象产权可完善可合法出租条件下的作为商业用房出租使用。
（四）委估对象实物状况：建筑面积约10414.05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各层面积均一致）。
（五）设定委估对象不存在抵押权、租赁权。
（六）设定估价对象建成于1999年。
[bookmark: _GoBack]（七）设定估价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剩余使用年限为40年。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全面详尽的评估报告。
（二）甲方应督促用地单位协助提供本次评估所必须的资料,用地单位对其提供有关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在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随时了解乙方的工作进度和安排,并给予合理化建议和要求。
（四）在本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义务根据乙方的工作进度,及时督促用地单位补充相关资料。
（五）甲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评估服务费用。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评估需要,遵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遵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以及相关技术规范,保证对评估对象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估。
（二）乙方对甲方委托评估房地产相关的文件资料应妥善保管并尽保密之责、非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露给他人。
（三）乙方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乙方有权按照协议约定收取技术服务费用。
四、知识产权归属
（一）本协议约定的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二）乙方应当保证其提交给甲方的研究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若因乙方提交的研究成果发生纠纷,由乙方负责处理。
五、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乙方在评估所需资料收集齐全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报告初稿,评估报告初稿由甲方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加盖公章,一式肆份交付甲方。
六、服务延期
（一）乙方应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地点向甲方提供服务。
（二）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理由、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可以酌情延长服务时间。
（三）如果乙方非因不可抗力而拖延向甲方提供服务,甲方有权采取加收违约金、赔偿金或解除本协议等措施。
七、收费标准
按照双方约定,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技术服务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15000 元(大写 壹万伍仟 元整)(均含税)。该费用已包含乙方履行本合同全部义务的所有费用。
八、支付方式
（一）甲方应在乙方提供符合要求的评估报告、合同价格100％金额的合格发票后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技术服务费用。由于甲方付款时间受内部审批流程影响，甲方按照上述约定及流程办理工作酬金支付审核手续，应视为甲方按合同约定支付工作酬金，履行了工作酬金支付义务。
九、违约责任
（一）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违反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二）因乙方工作文件质量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和合同约定的标准等引起返工，乙方应继续完善可行性研究工作直至符合规定标准，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格 30 %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失，甲方有权从应支付的服务费用中直接扣减违约金。若乙方提交的评估报告书未通过甲方验收且未按甲方要求限期内复估的或复估后仍不符合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有权拒付估价咨询服务费，并要求乙方支付约定的违约金。
（三）乙方未能按期提交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和合同约定的标准的工作文件的，每逾期1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格0.5%的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天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价格 30  %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失。
（四）乙方违约除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外，甲方向乙方主张权利所产生的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亦由乙方承担。
十、争议调处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或通过相关部门协调解决。若协商解决或调解不成,则双方同意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十一、协议签订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 委托方执叁份，受托方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                      乙方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